
 

 

渤海财险 

附加整形手术意外身故保险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本附加险合同是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各种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合同（以下

简称“主险合同”）的附加险合同，本附加险合同依主险合同投保人的申请，经保险人同意而

订立。本附加险合同作为主险合同的组成部分，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险合同效力亦同时

终止；主险合同无效，本附加险合同亦无效。本附加险合同与主险合同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

险合同为准；未尽之处，以主险合同为准。 

第二条  除另有约定外，本附加险合同的投保人、被保险人、保险金受益人与主险合同

的投保人、被保险人、保险金受益人约定一致。 

 

保险责任 

第三条  在本附加险合同保险期间内，若被保险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接受鼻

部、颌面、吸脂、乳房、眼部其中一种或几种整形手术，由于整形手术意外或手术过程中的麻

醉意外导致被保险人在该手术过程中身故的，保险人依照下列约定给付整形手术意外身故保险

金： 

一、单次手术整形部位为鼻部、颌面、吸脂、乳房、眼部中一种的，由于整形手术意外或

手术过程中的麻醉意外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保险人按照本附加险合同载明的保险金额给付整

形手术意外身故保险金； 

二、单次手术整形部位为鼻部、颌面、吸脂、乳房、眼部中两种的，由于整形手术意外或

手术过程中的麻醉意外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保险人按照本附加险合同载明保险金额的 80%给

付整形手术意外身故保险金； 

三、单次手术整形部位为鼻部、颌面、吸脂、乳房、眼部中三种的，由于整形手术意外或

手术过程中的麻醉意外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保险人按照本附加险合同载明保险金额的 50%给

付整形手术意外身故保险金； 

四、单次手术整形部位为鼻部、颌面、吸脂、乳房、眼部中的四种的，由于整形手术意外

或手术过程中的麻醉意外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保险人按照本附加险合同载明保险金额的 30% 

给付整形手术意外身故保险金； 

五、单次手术整形部位为鼻部、颌面、吸脂、乳房、眼部中的五种的，由于整形手术意外

或手术过程中的麻醉意外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保险人按照本附加险合同载明保险金额的 10%

给付整形手术意外身故保险金。 

在本附加险合同保险期间内，如果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按照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给付被

保险人整形手术意外保险金的前提条件是： 

1、在合法的具有整形手术资质的医疗机构接受整形手术； 

2、由具有合法证件或资质的医务人员实施的整形手术及该手术所实施的麻醉； 

3、使用国家或当地行业监管认可的合格的整形材料； 

4、被保险人（如被保险人为未成年人，则必须由其法定监护人签署）自愿签署“麻醉及

整形手术同意书”。 



 

 

 

责任免除 

第四条  除主险合同的责任免除（不包括被保险人接受整容手术的责任免除）外，因下

列原因造成被保险人身故的，保险人也不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 

（一）非接受鼻部、颌面、吸脂、乳房、眼部整形手术所致的身故； 

（二）因接受鼻部、颌面、吸脂、乳房、眼部整形手术所支付的医疗费用及其他费用； 

（三）被保险人或其家属不配合手术或不执行医嘱所致被保险人身故； 

（四）被保险人未经其接受整形手术的医疗机构同意在其他医疗机构另行求医所致的身

故； 

（五）被保险人在不具有整形手术资质的机构接受整形手术及麻醉所致的身故； 

（六）被保险人由不具有合法证件或资质的医务人员实施整形手术或麻醉所致的身故； 

（七）被保险人就医的整形医疗机构根据被保险人身体等自身条件限制做出不建议进行

整形手术意见后，被保险人仍执意要求整形医疗机构实施整形手术造成被保险人身故的。 

 

保险金额和保险费 

第五条  保险金额是保险人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最高限额。 

保险金额由投保人、保险人双方约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 

除另有约定外，投保人应在保险合同成立时一次性交清保险费。保险费交清前发生的保

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 

 

保险期间 

第六条  本附加险合同的保险期间最长不超过一年，以保险单载明的起止时间为准。 

（一）若本附加险合同与主险合同同时投保，则本附加险合同的保险期间与主险合同的保

险期间相同； 

（二）若投保人在主险合同保险期间内申请投保本附加险，则本附加险合同保险期间开始

日自保险人同意承保并收取保险费时开始（以保险人的批注或批单载明的日期为准），本附加

险合同的满期日与主险合同的满期日相同。 

 

保险金的申请及给付 

第七条  保险金申请人向保险人申请给付保险金时，应提交以下材料。保险金申请人因

特殊原因不能提供以下材料的，应提供其他合法有效的材料。保险金申请人未能提供有关材

料，导致保险人无法核实该申请的真实性的，保险人对无法核实部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

任。 

1、保险金给付申请书； 

2、保险单或保险凭证； 

3、保险金申请人、受益人身份证明，受益人与事故者的关系证明； 



 

 

4、被保险人接受整形手术的医疗机构出具的门诊病历、诊断证明、手术记录或手术证明

书、住院病历、出院小结复印件、医疗费用收据原件、明细单、检查报告单等相关资料，如涉

及外文的，提供中外文对照材料（文件内容以外文为准）； 

5、被保险人（如被保险人为未成年人，则必须由其法定监护人签署）自愿签署“麻醉及

整形手术同意书”，如涉及外文的，提供中外文对照材料（文件内容以外文为准）； 

6、被保险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身故的，由当地公安部门或其

他有权机构出具相关事故资料证明及被保险人死亡证明资料； 

7、被保险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包括港澳台地区）身故的，由中国驻该国使、领馆、

境外医疗机构或其他境外有权机构出具的相关事故资料的领事认证及被保险人死亡证明资料

（文件内容以外文为准）； 

8、有关部门出具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其他证明和资料，

如涉及外文的，提供中外文对照材料（文件内容以外文为准）； 

9、保险金申请人所需提供的其他与本项申请相关的材料； 

10、若保险金申请人委托他人申请的，还应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和受托人的身份

证明等相关证明文件。 

 

释义 

1、手术意外：是指在施行手术过程中，医务人员按规章制度和有关技术操作规程工作，

仍发生难以预料和防范的意外，直接造成被保险人身故。 

2、麻醉意外：是指在麻醉过程中，医务人员按规章制度和有关技术操作规程工作，仍发

生难以预料和防范的意外，直接造成被保险人身故。 

3、合法的医疗机构、具有合法证件或资质的医务人员：指境内外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律、

行业自律、规范性条文等监管下的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 


